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 

全资附属公司向陕西长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法

律法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保荐机构”）作为

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广汇汽车”、“公司”）2016 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广汇汽车全资附属公司向陕西长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广汇汽车全资附属公司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通信诚”）之

参股公司陕西长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银金融”）股东拟按照目前

股权比例对其增资 6.9 亿元。其中，汇通信诚拟向长银金融增资人民币 1.725 亿

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汇通信诚仍将持有长银金融 25%的股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长银金融增资事项尚需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批

准。 

（二）关联关系 

长银金融系公司全资附属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全资附属公司汇通信诚持有

长银金融 25%的股权，公司职工监事澜韬先生担任长银金融的董事，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以

上。至本次交易止，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与同一关联方或不同关联方进行的交



易标的类别相关的交易金额累计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

以上。 

（三）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且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共同增资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之一：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高新四路 13 号 1 幢 1 单元 10101 室 

法定代表人：毛亚社 

注册资本：人民币 564,141.7298 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及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办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

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结

汇、售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情况：（单位：元） 

财务指标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09,491,052,459.64 

资产净额 13,551,652,402.53 

财务指标 2017 年年度 



营业收入 4,679,984,184.03 

净利润 1,390,788,231.99 

注：2017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对方之二：北京意德辰翔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北京意德辰翔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京城雅居（住宅）楼 28 幢 I 座室 

法定代表人：侯雅琴 

注册资本：人民币 19,945 万元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 ；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经济贸易咨询；技术推广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展览服务；

企业策划。（“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

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

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

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情况：（单位：元） 

财务指标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74,601,883.89 

资产净额 181,046,158.88 

财务指标 2017 年年度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293,053,119.35 

注：2017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陕西同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北京意德辰翔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况 

本次交易系广汇汽车全资附属公司汇通信诚拟向关联方长银金融增资人民

币 1.725 亿元。本次交易为长银金融全体股东同比例增资，交易完成后仍将持有

长银金融 25%的股权。 

（二）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 

1、基本信息 

标的名称：陕西长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八路与文景路交汇西北国金中心 D 座

12F1-7 单元 

法定代表人：张玉萍 

注册资本：人民币 36,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11 月 01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发放个人消费贷款；接受股东境内子公司及境内

股东的存款；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经批准发行金融债券；境内同业拆借；与消

费金融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代理销售与消费贷款相关的保险产品；固定收益

类证券投资业务；经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一般经营项目：*** 

关联关系：长银金融为公司全资附属公司的参股公司，且公司职工监事澜韬

先生担任长银金融董事，为公司关联法人 

增资前后股本情况 

（1）本次增资前，长银金融的股东及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360 51% 



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 9,000 25% 

北京意德辰翔投资有限公司 8,640 24% 

合计 36,000 100% 

（2）本次增资后，长银金融的股东及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3,550 51% 

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 26,250 25% 

北京意德辰翔投资有限公司 25,200 24% 

合计 105,000 100% 

2、主营业务 

长银金融于 2016 年 6 月 16 日批准筹建，2016 年 10 月 31 日获得陕西银监

局批准开业的批复，2016 年 11 月 1 日在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局完成了工商登记注册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并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正式开

业，开业以来面向全国开展消费金融业务。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元）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2017 年度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 

/ 2018 年第三季度 

总资产 1,171,534,125.56 3,209,390,220.91 

总负债 826,474,957.86 2,847,921,860.75 

净资产 345,059,167.70 361,468,360.16 

营业收入 21,729,449.48 66,385,031.42 

净利润 -11,239,602.08 16,409,192.46 

注：2017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18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系公司全资附属公司汇通信诚与长银金融各股东协商，对长银金融

按照股权比例进行增资，合计增资人民币 6.9 亿元，其中汇通信诚增资人民币

1.725 亿元。增资完成后汇通信诚对长银金融的持股比例不变，仍为 25%。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增资金额 

各方同意，由各股东方以现金出资方式对长银消费金融按照股权比例进行增

资，合计人民币 6.9 亿元，其中公司全资附属公司汇通信诚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1.725 亿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全资附属公司汇通信诚持有长银消费金融的

股权比例仍为 25%。 

2、支付方式：现金出资。本次增资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获得监管机构批准后

二十个工作日内，增资各方应当将认缴资金一次性足额支付至目标公司指定账

户。 

3、违约责任：如有任何增资方未按期足额向目标公司缴付出资（“违约方”），

且逾期达到二十个工作日，则该违约方的认缴增资资格即被取消。其他增资方

（“守约方”）有权追加认缴增资金额。守约方按照各自已实缴新增注册资本金额

占守约方共同实缴的新增注册资本金额总和比例，来确认认购违约方未实际缴付

出资的新增注册资本金额。守约方在目标公司通知后五日内向目标公司书面回复

确认其追加认缴的新增注册资本金额，并补足违约方未缴付出资的新增注册资本

金额。 

4、其他：增资各方承诺 5 年内不转让所持目标公司股权（银监会依法责令

转让的除外）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与参股公司的全体股东结合其整体发展战略、结合其经

营现状对其进行同比例增资，对公司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广汇汽车于 2018年 12 月 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附属公司向陕西长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本次全资附属公司汇通信诚向其参股公司长银消费金融按照现有股权比例

进行增资，有利于增强市场经营规模和市场竞争能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

本次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

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

司全资附属公司汇通信诚对其参股公司长银消费金融进行增资，并提交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七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全资附属公司汇通信诚向其参股公司长

银消费金融按照现有股权比例进行增资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

公司长远发展。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公司全资附属公司汇通信诚向其参股

公司长银消费金融增资 1.725 亿元。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广汇汽车于 2018年 12 月 7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附属公司向陕西长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监

事澜韬回避表决。 

（四）其他 

本次长银金融增资事项尚需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批

准。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广汇汽车全资附属公司向参股公司长银金融增资暨关联交易已经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内部制度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西南证券对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全资附属

公司向陕西长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汪子文       黄 澎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7 日 


